奉节教人〔2009〕291号
奉节县教育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师借用及农村学校教师

调配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教育管理中心、中小学、师范进修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委属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队伍管理，切实解决部分学校缺编缺科的问题，促进城乡师资均衡协调发展，确保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经研究，现就教师借用及农村学校教师调配等相关工作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严格编制管理

按照奉节县编委发（2009）8号文件规定，各学校必须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数内，根据工作需要调配或借用教师，严禁超编使用人。
二、规范管理借用教师                             

（一）教育系统内借用人员

1、各学校在预留本校编制总数的3—5%后，可根据工作需要在教育系统内适当借用教师。借用教师由借入学校申报用人计划，经批准后按计划借用教师，借用期限为1年。
2、借用教师须经借出学校、借入学校签署意见，教委审核研究行文借用。

3、经教委批准同意的借用教师由借出学校按中学1000元/月、小学900元/月扣发代课教师工资和全部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借入学校支付相应的代课工资，全年按10个月计算。基础性绩效工资由原单位发放。未经县教委批准的，原单位扣发全部工资。
（二）县内非教育部门借用教育系统人员。

除上派锻炼外，县内其它部门借用教育系统人员，由借用部门向教委写商借函，经教委研究并报组织人事部门研究行文后方可借用，对研究同意者按中学1000元/月、小学900元/月扣发代课教师工资，全年按10个月计算，同时扣发全年绩效工资。未经批准的，原单位扣发全部工资。

（三）县外有关部门借用教育系统人员

除上派锻炼外，原则上不允许县外借用本县教师，确属特殊情况，经研究同意借用者，扣发全部工资。

所有经研究同意的借用人员年度考核、评职评优、调资晋级等由借入单位根据被借用人员的工作业绩向借出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借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进行考核，确定其等次，完善相关报批工作。

三、农村学校之间教师调配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学校一次性进人超过5人的，须按本校编制总额预留3—5%以后，仍有空额的可适当调配教师。
（二）在原单位工作三年及以上，从超编学校调往缺编学校可适当放宽。

（三）学历及专业应具备调入学校和相应岗位的基本要求。

（四）严禁超编学校调入教师，严格控制严重缺编学校调出教师。
四、相关要求：

（一）对不按规定程序办理的调动和借用人员，必须清退回原单位工作。擅自离岗外出连续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由用人单位按《重庆市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辞退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解除聘用合同，作辞退处理。

（二）对不按规定程序办理教师调动和借用手续或在教师调动和借用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将严肃追究责任。
 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教师 调配 借用 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县府办、政协办、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人事局、县财政局、县编办及县级相关部门
奉节县教委办公室                   2009年8月24日印

（共印150份）

教职工抽借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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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申请人须按表内各栏要求如实填写；

2、单位审核签署意见后，由组织呈报，附上经教委人事科验印的最高学历证书。

3、如弄虚作假或没按本表要求办理者均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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